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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屡屡违规

沪杭律师联合征集股民维权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勤上光电：

一年内两度受罚

日前，勤上光电公告称，因为公司

未披露与第一大股东东莞勤上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勤上集团”）存在大

额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 收到广东

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其实，这已是近期以来公司第二次

受罚。 “短短

10

个月，公司就因信披违

规被广东证监局处罚两次，可谓屡教不

改。 建议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向上市公

司提起索赔，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许峰律师表示。

公告显示，

2013

年、

2014

年勤上

光电累计向勤上集团划转资金累计达

18.28

亿元， 勤上集团直接向公司划

转资金累计

10.29

亿元， 勤上集团通

过下属企业累计向公司划转资金

7.98

亿元。 广东证监局认定，公司与

勤上集团的上述直接和间接非经营

性资金往来构成关联交易，勤上光电

既未按照规定及时发布临时报告对

相关关联交易进行披露，也未在

2013

年半年报、

2013

年年报和

2014

年半

年报等定期报告中， 对上述关联交易

进行披露，构成虚假陈述。针对上述违

法行为， 广东证监局决定对公司给予

警告，并处

50

万元罚款。

早在去年

5

月， 勤上光电曾因信

披违规被证监会罚款

40

万。中国证监

会认定， 公司存在三项信息披露违法

行为， 包括在招股说明书中未依法披

露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 未依法披露

2009

年内销第二大客户公司、澄清公

告中否认与品尚光电存在关联关系。

许峰律师表示， 由于公司受到两

次行政处罚， 投资者可以据此同时提

起索赔。例如，针对本次处罚，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2

日之间

买入勤上光电股票， 并且在

2014

年

12

月

2

日之后卖出股票或继续持有

股票受到损失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索

赔；针对第一次处罚，在

2013

年

3

月

26

日之前买入公司股票，并且在

2013

年

3

月

26

日之后卖出股票或继续持

有股票受到损失的投资者仍然可以提

起索赔， 要求公司赔偿其虚假陈述行

为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 “目前，我已

经收到多位勤上光电投资者的索赔材

料， 相信后续会有更多投资者加入索

赔行列。 ”许峰律师称。

据悉， 因勤上光电第一次行政处

罚所涉虚假陈述遭受损失的部分投资

者， 已向法院提起索赔起诉并获立案

受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投资者维权

案的管辖法院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去年

11

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佛山照明赔偿

900

余名投资

者近

6000

多万元损失。 本月初，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佛山照明虚假陈诉

案进行二审开庭。业内人士认为，佛山

照明案的进程或将对勤上光电投资者

维权案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青鸟华光：

财务信息造假遭调查

2015

年

1

月

7

日，青鸟华光发布

公告称，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 经查明，公司涉嫌违法的

事实如下：首先，青鸟华光在

2007

年

至

2012

年期间的各年度报告中未按

规定披露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关系；

其次，公司在

2012

年年报中未按规定

披露相关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导

致

2012

年度利润总额虚增； 第三，公

司在

2012

年通过关联方配合控股子

公司实施无商业实质的购销交易，虚

增年度营业收入。

中国证监会认为，青鸟华光

2007

年至

2012

年期间各年度报告中未按

规定披露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关系，

2012

年年报隐瞒关联关系、 关联交

易，虚增利润、虚构营业收入的事实极

为明显， 情节恶劣， 应当从重处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

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及 《证券市场禁

入规定》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中国

证监会拟决定对公司给予警告， 责令

改正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对相关负责

人分别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分别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之前的

2013

年

3

月

20

日， 公司

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据悉，

因公司涉嫌未按规定披露信息， 根据

《证券法》有关规定，中国证监员会决

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上海天铭律师事务所宋一欣律师

称，根据青鸟华光收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调查通知

书》公告，可以认定公司信披违法事

项构成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其虚假陈

述行为导致股价下跌，致使投资者权

益受到损失。 一旦证监会作出正式行

政处罚，公司理应为权益受损的投资

者承担由此产生的虚假陈述侵权民事

赔偿责任。

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厉健律师进

一步表示，根据《证券法》及最高法院

虚假陈述司法解释规定， 上市公司因

虚假陈述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 权益

受损的投资者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

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依法索赔损失（包

括投资差额、佣金、利息及印花税）。

为维护广大因虚假陈述受损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宋一欣律师、厉健律师

向曾经购买过青鸟华光股票并遭受虚

假陈述损害的投资者联合征集诉讼委

托，拟代理投资者索赔。

宋一欣律师表示， 根据司法解释

规定， 初步确定青鸟华光虚假陈述实

施日为

2008

年

3

月

29

日，即

2007

年

度年报发布之日； 虚假陈述揭露日为

2013

年

3

月

20

日， 即收到中国证监

会《调查通知书》公告之日。 索赔条件

为在

2008

年

3

月

29

日至

2013

年

3

月

19

日期间买入公司股票， 并在

2013

年

3

月

20

日后卖出或继续持有

该股票的投资者可以起诉索赔。

华塑控股：

五项信披违规

2013

年

3

月

21

日， 华塑控股接

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 因公

司涉嫌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 根据

《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

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一年后，立案调查尘埃落定。

2014

年

8

月

30

日，公司公告称，其收到证

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公司存在以

下多项违法事实：首先，公司在

2010

年间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其一，未及

时披露

2010

年

12

月

27

日与成都鑫

睿融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鑫睿融）签署

的关于土地开发的《合作协议》；其二，

未及时披露鑫睿融与山东华塑建材有

限公司（简称山东华塑建材）、华塑建

材有限公司 （简称华塑建材） 签署的

《保证合同》；其三，未及时披露向深圳

市蛇口招商港湾工程有限公司 （简称

招商港湾）转款

1000

万元的事项。

其次，华塑控股《

2010

年年度报

告》虚假陈述。 其一，将与鑫睿融的土

地合作事项披露为与德瑞合作开发；

其二，未披露鑫睿融与山东华塑建材、

华塑建材签署的 《保证合同》 和废止

《保证合同》的《保证合同补充协议》；

其三，未披露转款

1000

万元至招商港

湾，造成《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财

务数据虚假；其四，对北京鲁宏、上海

熙诚应收账款的计提坏账准备计算错

误，少计提坏账准备。

第三，华塑控股在

2011

年间未及

时进行信息披露。 其一， 未及时披露

2011

年

12

月

28

日与鑫睿融、南充华

塑建材签署的《债务抵偿协议》；其二，

未及时披露

2011

年

8

月

28

日其子公

司转让济南鲁宏金属表面精饰有限公

司（简称鲁宏精饰）股权。 华塑控股子

公司山东华塑型材有限公司 （简称山

东华塑安装）、山东华塑建材分别将其

持有的鲁宏精饰

96.67%

、

3.33%

股权

转让给济南大正东智工贸有限公司

（简称大正东智） 转让价格

620

万元。

2011

年

9

月

8

日，山东华塑安装将持

有的鲁宏精饰

1350

万元股权，以

55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大正东智。

2011

年

9

月

8

日， 山东华塑建材将持有的鲁

宏精饰

150

万元股权以

62

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徐建东。 上述股权转让造成

华塑控股亏损

320.63

万元。

第四，华塑控股《

2011

年年度报告》

虚假陈述。 首先，未披露与鑫睿融、南充

华塑建材签署的 《债务抵偿协议》；其

次，《

2011

年年度报告》按照已被补充协

议废止的《保证合同》披露债务重组。

第五，华塑控股在

2012

年间未及

时披露相关的担保事项。

2012

年

8

月

23

日，成都瑞合信投资有限公司（简

称瑞合信）与山东华塑建材签署《年度

委托采购合同》，山东华塑建材委托瑞

合信采购

PVC

， 华塑控股为此承担全

部连带担保责任。

由于华塑控股未及时披露上述事

项，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

定；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

2011

年

年度报告》 未披露相关事项， 违反了

《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证

券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的上市公

司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所披露

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的违法行为。证监会决定，对

华塑控股给予警告，并处以

40

万元罚

款， 同时对时任高管及主要负责人给

予警告并处以

3

到

10

万元的罚款。

为维护广大因虚假陈述受损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宋一欣律师、厉健律师

向曾经购买过“华塑控股”股票并遭受

虚假陈述损害的投资者联合征集诉讼

委托，拟代理投资者索赔。

宋一欣律师表示， 根据司法解释

规定， 在

2010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3

年

1

月

4

日之间买入公司股票， 并在

2013

年

1

月

5

日之后卖出或继续持

有的投资者可向成都中院起诉索赔。

厉健律师提醒， 投资者应提供身

份证复印件、 证券交易所股东卡复印

件、 加盖证券公司营业部印章的股票

交易对账单原件 （从第一次买入以上

股票打印到现在）、联系电话手机及地

址邮编。免费审核后，律师将对符合索

赔条件、决定委托诉讼的投资者，进一

步提供相关诉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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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行业” 的互联网金融梦

肖飒

有朋友问飒姐，对“夕阳行业”进

入互联网金融领域有何看法？ 飒姐怔

住了，夕阳行业的范畴是啥。这位朋友

嘿嘿一笑，就是煤矿、光伏、房地产之

类。 其实，我并不认同其“夕阳行业”

的外延，但就煤矿、光伏、房地产企业

涉足互联网金融领域， 给大家一点建

议，仅供参考。

首先，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在《华

夏时报》看到一篇文章《××煤业试

水互联网金融》， 老牌煤炭企业开展

互联网金融业务。其实，其主要针对煤

炭上下游企业群， 而且完全有供应链

金融的条件。 只要互联网金融平台做

好风控，严防风险，就可以开展相关业

务。根据相关媒体报道，煤炭年消费量

超 40 亿吨，加上中间商各级贸易商的

交易，煤炭交易金额巨大，可以给市场

足够的想象空间。飒姐提醒，开展互联

网金融业务，要尊重互联网的特性，平

等开放，切忌利用网络吸储，切勿挪作

他用， 否则将面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和集资诈骗的法律风险。

其次，盘活老资源，形成新优势。

自从李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 +” 的

概念，传统行业跃跃欲试，飒姐发现

光伏企业也开始悄然进入互联网理

财的行列。 至于太阳能否为咱们打

工，飒姐不置可否。 只是一点，应注意

企业“自融” 的法律风险。目前对“自

融” 的内涵和外延，司法机关和监管

机构没有给出特别严格的概念。 所

以，在实践中，企业和决策人在金融

创新过程中，将原有资源与现有互联

网资源结合时，常触发“自融” 引发

的法律风险和政策风险。 如果有经济

实力和符合条件的公司，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可以申请成立金融服务

公司，服务本集团内部各企业；或者

效仿伊利集团， 控股融资性担保公

司，间接帮助上下游企业和个体户解

决融资难问题， 不一定非要赶时髦，

嫁接 P2P 等互联网金融模式。

第三，落后产能，打新牌。 近期我

们观察到，房地产、烟花等上市公司频

繁出手互联网金融：有的收购，有的悄

悄入股，有的买下不止一家 P2P 等。到

底所谓的“落后产能” 上市公司为何

触网金融，我们认为，可能还是考虑到

刺激股价。 将企业改名“××金控” ，

重新让股民们感兴趣， 也是资本市场

的惯常手法。 正如飒姐在另一篇文章

所写，P2P 与上市公司的合作，基本属

于“双赢” 。 P2P 获得强大的背书，让

投资人更信任； 上市公司重新获得市

场信心， 股价飙升， 似乎是大团圆结

局。 但转念一想，皆大欢喜的成本是谁

支付的？ 恐怕还是股民和网贷投资人

罢了。在股市一片大牛的背景下，似乎

股民也乐意，那就让子弹飞一会儿吧。

综上，飒姐对“落后产能” 、“夕

阳行业” 一说并不赞同，毕竟这些行

业为我国经济腾飞做出了历史性贡

献。该类行业进入互联网金融领域，飒

姐欢迎，但应当注意排除自融风险，控

制涉众型事件的发生，“有所为，有所

不为” 地逐步推进，小步快跑，加油。

（作者单位：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4月暂无

新增公司或当事人受处分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根据深交所、 上交所网站显示，

2015

年以来， 两市共有

11

家公司或

相关当事人受到交易所处分， 其中

1

家为沪市上市公司， 其余为深市上市

公司。

3

月受处分公司数目为

3

家，分

别为大东南、零七股份和利达光电，同

比减少

1

家，环比亦减少

1

家。

截至目前， 沪市有

1

家公司或相

关当事人受处分，即山水文化。相比之

下，去年

3

月，

1

家沪市公司受处分。

深市有

10

家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受处分。除康达尔或相关当事人、北大

医药或相关当事人、 禾盛新材相关当

事人受公开谴责处分之外， 其他

7

家

公司均受通报批评处分。 今年

3

月受

处分的公司，均为深市公司。

经查明，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

为：首先，关联交易未履行审议程序和

披露义务。

2012

年、

2013

年，公司与福

州开发区华永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华永贸易”），与福建华永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永科技”），与福州

三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

易。就上述关联交易，公司未按规定履

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也未履

行披露义务。其次，关联资金往来未履

行披露义务。

2012

年、

2013

年，公司与

华永贸易发生关联资金往来，

2012

年

公司与华永科技发生关联资金往来，

2012

年公司与福州开发区联得益贸

易有限公司发生关联资金往来。 但公

司未就上述关联资金往来履行审议程

序和披露义务。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

情节， 深交所决定对公司给予公开谴

责的处分； 对公司相关负责人给予公

开谴责的处分。

从处分类型看， 今年以来新增

3

家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3

次受到两大交

易所公开谴责， 即康达尔或相关当事

人、北大医药或相关当事人、禾盛新材

或相关当事人。

2011

年

11

月

28

日，深交所发布

《创业板退市制度意见征求稿》， 在原

有的创业板退市标准体系上，新增“在

最近

36

个月内累计受到交易所公开

谴责三次”条件。

2012

年

5

月

1

日开

始实施的创业板退市制度中再次重申

了上述条件。同样，中小板退市制度沿

用这一退市标准， 但不适用于主板上

市公司。

很明显，创业板退市制度推出后，

继振东制药之后， 万福生科成为第二

家受到公开谴责的创业板公司， 而且

是在最近

36

个月内累计受到两次公

开谴责。

吴比较/制图

数据来源：上交所、深交所网站 刘雯亮/制表 吴比较/制图


